污水处理设施项目
澄清公告
各投标人：
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招标文件（项目编号：310105000241011135327-05172394,项目总金额：3500000.00）的规定，现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对以下内容进行修改澄清：
1、本项目“第三章 招标需求”中补充：新增调节池、污泥池箱体的基础等土建工程量由投标单位自行负责。
2、本项目“第三章 招标需求”中补充：废水管线/曝气管网/污泥管线材质均为PVC-U材质。
3、本项目“第三章 招标需求”中补充：本项目工程范围为医院废水汇集管（院方负责接入污水处理机房内部）始至污水处理机房外排总管开始端至，污水处理机房外部的管道均无需考虑。院方负责总电缆的接入，由中标单位明确所需的电气总荷载。

4、本项目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：2025年05月06日  13:30:00（北京时间）及开标时间：2025年05月06日  13:30:00（北京时间）现延期至2025年05月13日
14:00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5、本项目样品请于2025年05月13日
13:00:00至2025年05月13日
14:00:00，送至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801号501室，迟于该时间送达的，样品将被拒收，其在评分办法中样品得0分。送样联系人：顾老师，13636567241。

以上修改内容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并对各投标人具有约束力。

除上述内容修改外，招标文件的其他内容和要求不变。

特此通知。

采购人名称：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        采购代理机构：上海颐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址：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786号             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瞿溪路801号501室
联系方式：622860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顾佳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1363656724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13636567241@163.com
回      执

上海颐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：

  我单位已收到关于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澄清公告，并知悉全部内容。（投标人收到此件，请盖章回传，13636567241@163.com）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






响应人代表签字：








2025年   月     日

